
用人单位防暑降温须谨防六大误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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辞职信已明确离职时间，公司能否要求职工提前离开？

幼儿病危急需转院诊治
公司能否拒绝女工请假？

【误区1】

高温津贴与解暑物品可
以相互替代

以往， 夏先生所在的公司只
给职工发放解暑饮料和药品， 从
未发过高温津贴。 今年， 公司宣
布提高职工福利， 夏天给职工发
放高温费。 可是， 职工近日发现
往年夏季天天发放的解暑物品不
见了。 对此， 老板解释说发了高
温费， 解暑物品就不提供了， 职
工可以根据实际需要自行购买，
避免浪费。

夏先生质疑： 高温津贴与解
暑物品的发放可以相互替代吗？

【评析】
防暑降温物品属于劳动保护

措施， 高温津贴则是对劳动者额
外劳动消耗的补偿， 这两种待遇
劳动者有权同时享受， 用人单位
无权二选一。

《防暑降温措施管理办法》
（以下简称 《办法 》） 第九条规
定： “用人单位应当向劳动者提
供符合要求的个人防护用品， 并
督促和指导劳动者正确使用 。”
第十一条规定： “用人单位应当
为高温作业、 高温天气作业的劳
动者供给足够的、 符合卫生标准
的防暑降温饮料及必需的药品。
不得以发放钱物替代提供防暑降
温饮料。 防暑降温饮料不得充抵
高温津贴。” 据此， 用人单位虽
然发放了高温津贴， 但其应尽的
劳动保护义务不能免除， 仍然应
当向劳动者提供毛巾、 肥皂、 清
凉油、 清凉饮料等防护用品。

【误区2】

高温津贴应按实际高温
天数计发

小董在一家私营企业从事露
天作业， 每逢夏季都惦记着能领
多少高温津贴， 因为其老板特别
抠门。 该老板的做法是， 安排专
人负责查看当天的天气预报， 统
计出夏季中出现的凉爽天， 然后
按实际高温天数发放高温津贴。

小董想知道 ： 老板的做法
对吗 ？

【评析】
该企业老板的做法显然是错

误的， 应当予以纠正。
《办法》第十七条规定： “用

人单位安排劳动者在35℃以上高
温天气从事室外露天作业以及不
能采取有效措施将工作场所温度
降低到33℃以下的， 应当向劳动
者发放高温津贴， 并纳入工资总
额。 高温津贴标准由省级人力资
源社会保障行政部门会同有关部
门制定， 并根据社会经济发展状
况适时调整。” 按此要求， 各省
级人社部门都明确了高温津贴的
发放月份和标准， 例如， 北京市
规定6-8月份发放高温津贴， 其
中， 室外露天作业人员每月不低
于180元， 在33℃以上室内作业
的人员每月不低于120元。 因此，
无论夏季出现多少个凉爽天， 企
业都应全额发放高温津贴， 不能
哪天凉爽哪天就停发。

【误区3】

只要采取了降温措施就
不发高温津贴

小沈在公司担任洗车工，老
板虽然在洗车间安装了电风扇，
但由于热浪不时从外面灌进来，
所以洗车间还是很热， 电风扇吹
出来的也都是热风。 小沈与其他
几位洗车工要求发高温费时，老
板说公司已经采取防暑降温举
措， 其工作不是在露天中顶着太
阳洗车，所以，就不发这笔钱了。

小沈想知道 ： 老板的说法
对吗 ？

【评析】
该老板的说法是错误的， 当

室内温度超标时， 公司应当向职
工发放高温费。

根据《办法》第十七条规定，
用人单位不能采取有效措施将工
作场所温度降低到33℃以下的 ，
应当向劳动者发放高温津贴。这
就是说， 无论是露天作业还是室
内工作， 只要符合高温津贴发放
条件的，企业就得发放。而且这个
“33℃以下”是硬指标，不管企业
是否采用了降温举措， 只要室温
未降到33℃以下就要发高温费。

如果企业不发高温费， 又无法举
证证明已将工作场所温度降低到
33℃以下，则要承担不利后果。

【误区4】

领过高温津贴就不能停
工休息

郑某等人在一家建筑工地工
作。 由于酷热难熬， 大伙儿很想
多休息一会儿。 于是， 他们向老
板提出把每天的上班时间缩短
1-2个小时。 老板不同意， 称高
温津贴和清凉饮料都发了， 个人
防护用品也样样俱全， 目前正在
赶工期， 咋能停工休息呢？

郑某等职工质疑： 职工领取
高温津贴后就无权休息吗？

【评析】
用人单位应当根据气温指

标， 妥善安排劳动者室外露天作
业时间。

《办法》第八条规定，日最高
气温达到40℃以上， 应当停止当
日室外露天作业； 日最高气温达
到37℃以上、40℃以下时，全天安
排劳动者室外露天作业时间累计
不得超过6小时。如果存在“因人
身财产安全和公众利益需要紧急
处理”的情形，则除外。由此可见，
露天作业是有限制的，而且，当日
最高气温达到40℃以上时， 企业
不停止露天作业就涉嫌强令冒险
作业。因此，企业不能用已经发放
高温津贴作为“挡箭牌”，该停止
室外作业时还应当停止。

【误区5】

停工或缩短工时期间没
有工资

刘某所在公司前些日子通知
称，日最高气温达到37℃以上时，
露天作业的工人停工2小时 。由
此， 刘某等职工觉得老板很有人
情味。近日发工资时，刘某发现每
人每天被扣除70元钱。对此，公司
解释说，停工期间没有工资。

刘某等职工想知道： 公司这
样做是否合法？

【评析】
公司的做法显然违法。

如前所述， 劳动者在日最高
气温达到相应标准时享有停工休
息权。 本案中， 公司决定高温天
气下缩短工时2小时， 是其应尽
之责。 按劳付酬是原则 ， 在特
殊情况下 ， 即使劳动者没有付
出劳动， 用人单位也必须如数支
付工资。 对此， 《办法》 第八条
第四项明确规定： “因高温天气
停止工作、 缩短工作时间的， 用
人 单 位 不 得 扣 除 或 降 低 劳 动
者工资。” 因此， 公司减发刘某
等职工的工资属于克扣工资性
质 ， 职工可以根据 《劳动合同
法》 第八十五条规定进行投诉，
由劳动行政部门责令公司限期支
付劳动报酬。

【误区6】

中暑是因体质太差造
成， 不算工伤

葛某是一名建筑施工员。7月
初的一天午后，工地上热浪滚滚，
正在干活的葛某突然晕厥， 呼吸
急促，浑身发烫，被当即送至医院
救治。经医院诊断，葛某系重度中
暑并有中暑后遗症。 葛某认为自
己所受伤害属于工伤， 可老板说
“没磕着没碰着”， 中暑是因自身
体质太差，不能算工伤。

那么， 老板的说法对吗？

【评析】
老板的说法是错误的。
根据 《职业病分类和目录》

规定 ， 中暑属于职业病之一 。
《工伤保险条例》 第十四条规定，
职工患职业病的， 应当认定为工
伤。 《办法》第十九条规定：“劳动
者因高温作业或者高温天气作业
引起中暑， 经诊断为职业病的，
享受工伤保险待遇。” 由此可见，
老板的说法显然是错误的。 因葛
某当天系在高温环境下工作时中
暑， 故应认定为工伤并享受工伤
待 遇 。 若 老 板 拒 绝 为 葛 某 申
请 工 伤认定 ， 其可以向职业病
诊断机构申请职业病诊断， 然后
持 《职业病诊断证明书》 等相关
材料向人社部门申请工伤认定，
人社局无需进行调查， 可直接认
定为工伤。

潘家永 律师

编辑同志：
丈夫遭遇车祸去世后 ，

我独自一人抚养6岁的幼儿。
上个月 ， 因儿子突患重病 ，
医院要求转院治疗， 我向公
司提交请假条。 可是， 公司
表示不同意请假， 并称我要
么选择上班， 要么选择离职。
迫于无奈， 我只好辞职。

请问 ： 在这种情况下 ，
我能否向公司索要离职经济
补偿金？

读者： 赵彤彤 （化名）

赵彤彤读者：
你有权向公司索要离职

经济补偿金。
一方面， 《民法典》 第

二十六条第一款规定： “父
母对未成年子女负有抚养 、
教育和保护的义务。” 你作为
单身母亲， 根据医院的转院
要求， 请假带突患重病的幼
儿前往外地就诊， 理应得到
公司的支持。 可是， 公司以
“要么上班要么离职” 的方式
处理， 实质上是对你设定了
一个非此即彼的选择， 即要
么放弃带儿子治疗的义务 ，
继续上班； 要么带儿子治疗，
放弃工作。 这种行为明显属
于利用精神暴力给你施加压
力 ， 具有强迫劳动的属性 。
而你基于亲情、 基于单亲的
特殊情况 、 基于法定义务 、
基于事关幼儿一生乃至生命，
被迫选择后者， 显然不属于
自愿选择离职。

对于这种情形，《劳动合
同法》 第三十八条 、 第四十
六条第一款分别规定： “用
人单位有下列情形之一的 ，
劳 动 者 可 以 解 除 劳 动 合
同 ： …… （四） 用人单位的
规章制度违反法律、 法规的
规 定 ， 损 害 劳 动 者 权 益
的 ； ……用人单位以暴力 、
威胁或者非法限制人身自由
的手段强迫劳动者劳动的 ，
或者用人单位违章指挥、 强
令冒险作业危及劳动者人身
安全的， 劳动者可以立即解
除劳动合同， 不需事先告知
用人单位。” “劳动者依照本
法第三十八条规定解除劳动
合同的， 用人单位应当向劳
动者支付经济补偿。” 据此，
公司应当向你支付解除劳动
关系的经济补偿金。

另一方面 ， 《民法典 》
第一条已明确其立法 宗 旨
为 ： “为了保护民事主体的
合法权益 ， 调整民事关系 ，
维护社会和经济秩序， 适应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要求，
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作为属于民事范畴的劳动关
系的处理同样应当遵从诚信、
友善、 和谐的核心准则 。 用
人单位作为社会成员， 应秉
持人文关怀， 在追求经济效
益的同时兼顾社会责任。 本
案中， 公司提出的要求及做
法， 对你基于人伦提出的合
理请求未给予必要的尊重 、
肯定与支持， 自然与 《民法
典》 的立法宗旨相违背， 如
果公司对此不承担相应责任，
显然不利于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的弘扬。

颜梅生 法官

读者李丹丹 （化名） 在咨
询时说， 她辞职时向公司递交
了书面辞呈。 在辞呈中， 她明
确指出自己将在45天后离职。
可是， 公司收到该辞呈后， 当
即要求她一周内办理好工作交
接手续并离开公司。

她想知道 ： 公 司 要 求 她
提前离职走人合法吗 ？ 我能
否向公司索要违法解除劳动
合同赔偿金？

法律分析
根据李丹丹的讲述， 公司

要求她一周内交接工作并离开

单位并无不当。 因公司并非违
法解除劳动合同， 所以， 其无
权向公司索要经济赔偿。 理由
如下：

《劳动合同法》 第四十八
条规定： “用人单位违反本法
规定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
劳动者要求继续履行劳动合同
的， 用人单位应当继续履行；
劳动者不要求继续履行劳动合
同或者劳动合同已经不能继续
履行的， 用人单位应当依照本
法第八十七条规定支付赔偿
金。” 即用人单位承担赔偿金
的前提在于其 “违反本法规定

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 结
合本案， 李丹丹能否索要赔偿
金， 应当取决于公司要求她提
前离职是否违法。

对此， 《劳动合同法》 第
三十七条规定： “劳动者提前
三十日以书面形式通知用人单
位， 可以解除劳动合同。 劳动
者在试用期内提前三日通知
用 人单位 ， 可以解除劳动合
同 。” 即 劳 动 者 单 方 解 除 劳
动 合 同 应 当提前30日书面预
告， 且只有经过预告期才能产
生解除劳动合同的后果。 在这
里， 值得注意的是该义务只是

针对劳动者， 并非针对用人单
位， 且并没有要求用人单位必
须等到预告期满后才能作出
决定 。 也就是说 ， 用人单位
要求劳动者提前离职并不被法
律所禁止。

本案中， 李丹丹已经通过
书面向公司表达辞职意愿， 公
司同意其辞职并要求其一周
内办理好工作交接手续没有
违 反 法律的禁止性规定 。 在
这种情况下， 李丹丹不能要求
公司承担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
责任。

廖春梅 法官

时下正值高温天气季节， 劳动者的 “高温权益” 成为一个 “热” 话题。 为加强对高温天气作业
人员的劳动保护， 法律法规赋予劳动者诸多 “高温权益”。 然而， 由于认识上的偏差等原因， 一些用
人单位在兑现“高温权益”时存在误区。 对此，以下6个案例分析对相关问题进行了详细的法律解读。


